关于瓦房店市公共租赁住房接受

报名工作的通知

按照瓦房店市2017年政府报告要求，为认真贯彻《瓦房店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瓦政发[2017]68号），瓦房店市2017年公共租赁住房从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截止日期为2017年7月10日。

瓦房店市共济街道办事处、文兰街道办事处、新华街道办事处、铁东街道办事处、岭东街道办事处、岗店街道办事处、祝华街道办事处以及轴承产业园区符合以下条件的家庭及个人可以到所居住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报名申请：

    一、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保障家庭具有瓦房店市城镇常住户口，家庭成员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家庭资产符合规定标准，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包括申请之日前5年内交易、赠予或者拆迁的住房面积）低于8平方米（含本数）的困难家庭。

    二、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保障家庭中至少1人具有瓦房店市城镇常住户口5年以上，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瓦房店市中低收入水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80%），家庭资产符合规定标准，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包括申请之日前5年内交易、赠予或者拆迁的住房面积）低于13平方米（含本数）的困难家庭。申请保障家庭为1人的，须年满35周岁；申请人为孤儿的（由民政部门确认），须年满18周岁。

    三、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家庭中至少有1人持有本市居住证3年以上，与市内七个街道和一个园区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自申请之日前在市内七个街道和一个园区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费，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瓦房店市中低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申请租金补贴。申请保障家庭为1人的，须年满35周岁。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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